2019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备注
	得分

	投    入
	目标设定（8分）
	绩效目标设定（8分）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总的规划计4分；与部门“三定方案”和中远期发展相符计4分。
	按要求进行了绩效目标编制；
按“三定”方案确定职责；
制定了部门中远期发展规划。
	8

	
	预算配置(12分)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3分）
	以100%为标准。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计3分；
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财政预算17人，实际在职 17人，在职控制率= 17 /17   *100%= 1  %
	3

	
	
	“三公经费”变动率（4分）
	“三公经费”变动率≦0 ，计4分；“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6分，扣完为止。
	上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97万元，接待费  2 万元，出国出境费  0万元，共计6.97万元。本年公车运行维护费4.97 万元，招待费 1.99万元，共计 6.96 万元。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上年度）/上年度= -0.1%
	4

	
	
	重点支出安排率（5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5分；
80%（含）-90%，计4分；                           70%（含）-80%，计3分；                           60%（含）-70%，计2分；                            低于60%不得分。
	
	5

	过    程
	预算执行（20分）
	预算调整率（5分）
	预算调整率=0，计5分；                       0-10%（含），计4分；                          10-20%（含），计3分；                                     20-30%（含），计2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为=调整数/2018年预算执行数*100%=  0  %
	5

	
	
	支出进度（4分）
	每年春节前下达全部专项资金的50%；9月底前所有专项资金指标全部下达完。 每出现一个专项未按进度完成资金下达扣0.5分，扣完为止。
	
	4

	
	
	资金结余（5分）
	无结余，5分；              
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4分；                       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4

	
	
	“三公经费”控制率（6分）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过      程
	预算管理（21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6分）
	1、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2、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3、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10分）
	1、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3、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                      4、支出按照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使用；                      5、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6、按《采购法》实行政府采购； 
7、按照《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规范收费的。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10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5分）
	1、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2、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3、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4、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5、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5

	
	资产管理（1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
	1、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1分；
 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3、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2

	
	
	资产管理安全性（5分）
	1、资产保存完整和资产信息系统建立、运用；
2、资产配置合理；         
3、资产处置规范；
4、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5、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固定资产利用率（2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2

	产   出
	职责履行（12分）
	工作实际完成率（6分）
	根据评价部门制定的计划工作任务及内容考核实际完成情况及质量。该项得分=（实际完成情况/计划工作内容）*6
	
	5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6分）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6

	效  果
	履职效益（17分）
	经济效益（4分）
	此条单位若没产生“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从以下5个方面评价:1.在中央、省、政府考核中评为良以上；2.在部门考核中被评良以上；3.在市政府绩效评估中考核为优秀的；4.全年无违反党的“中央八项规定”的；5.无违反财政法规等行为的；
	
	4

	
	
	社会效益（4分)
	
	
	4

	
	
	生态效益(4分)
	
	
	3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5分）
	90%（含）以上计5分；80%（含）-90%，计3分；70%（含）-80%，计1分；低于70%计0分。
	
	4

	合计
	100
	　
	
	93


2

